汽车所有权代持协议


甲方∶            身份证号∶
乙方∶            身份证号∶
鉴于乙方因个人原因无法以本人名义办理贷款购车手续，甲方同意代为持有车辆所有权，双方就相关事宜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代持车辆信息
车辆品牌型号：               
颜色：            
车辆识别代号（车架号）：                
发动机号：                
车牌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
车辆购车款及相关税费、登记费、保险费、按揭贷款本息均由乙方承担。车辆登记在甲方名下，以甲方名义办理所有权登记及相关贷款、保险手续。
第二条 权利归属与责任划分
甲方确认，自车辆交付之日起，该车辆的实际所有权、使用权、收益权及处分权均归乙方所有，甲方仅为名义登记所有人。
代持期间，车辆由乙方实际占有、使用、收益，因车辆使用、管理、处分所产生的维修保养、保险、税费、违章罚款、事故赔偿等一切费用及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。如因此导致甲方遭受损失，甲方有权向乙方全额追偿。
甲方应配合乙方处理车辆保险理赔、年检、过户等相关事务，所涉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第三条 代持关系的变更与终止
甲方可提前30日书面通知乙方终止代持关系，乙方应在此前结清与车辆相关的全部债务（包括贷款）。甲方应配合乙方办理车辆过户手续，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可随时通知甲方终止代持关系，但应负责清偿车辆相关债务，甲方应无条件配合办理车辆过户登记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第四条 违约责任
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应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第五条 争议解决
因本协议履行发生争议的，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六条 其他约定
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
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：
